
 

数字赋能文化产业新业态 

在于破圈、跨界和融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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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和旅游部在 2021 年《“十四五”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》中曾明

确指出，将加大推进文化、科技融合发展力度，促进文化产业新业态提速。

这一政策指引下，以数字创意加速文化资源整合，以数字营销助力文化消

费升级，正在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方向。

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极为丰富、极易获取和极低成本。同时，也推动催生

了文化产业商业新模式、营销新渠道和消费新习惯。结合数字技术和数字

经济的潮流，聚焦“互联网+文化”的新型业态和新消费模式，数字赋能文

化产业新业态，归根结底在于破圈、跨界和融合。 

其一，在营销模式上破圈，盘活自身优势力量，挖掘数字技术的分析

能力。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赋予文化产业新的内涵，更为文化创意内容销售

模式增添了新的渠道。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具有探知消费者阅读习惯和文化

偏好的强大能力，有助于赋能消费者和扩大消费规模。具体来看，可基于

平台和稳定消费者，利用大智云移（大数据、AI 技术、云计算、移动互联

网）等向文化产品设计、产品推广营销等环节提供计算分析支持，从而实

现了解消费者文化诉求并由此创作出文化和市场双赢的优秀产品。 

艾媒咨询相关预测显示，2021 年至 2022 年，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

分别增至 6.4 亿人、6.9 亿人。在这样一个规模基数下，提高活跃度和渗透

率，关键的一点是怎样挖掘消费者的需求。 

其二，在产品设计上跨界，聚焦优质文化内容，发挥数字技术的连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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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。数字技术的连接使得文化产品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，这就突破

了文化产品设计的界限障碍，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有机会成为创作者。

即使在文化创作“专业”能力不足的人群，也能通过平台提供的云剪辑、

AI 文稿、云剪辑、智能封面等技术手段，孵化个人创意，将极富创意的灵

感转化为文化产品。这就使得用户不但能够通过平台实现文化消费，也能

通过平台使自己从文化产品的“消费端”转变为“供给端”。从另一角度

看，数字技术的高连接能力和传播的广泛性，使得创意创作者更加关注自

己产品的原创性和文化内涵等。这种模式也会通过平台传递下去，让更多

的创作者能够吸取“灵感”进行再创作。 

其三，在产业规划上融合，合理配置文化资源，运用数字技术的智能

能力。不仅在文化创作和营销模式，也要将数字技术融合在文化产业管理

和运营上。凭借信息化数据处理技术设定智能化措施，智能能力的催生文

化产业资源配置和发展布局的灵活性。在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后，思考

如何开发出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，从而形成供应链齐全、各要素集中、

富有创新活力的新型产业集群。 

毫无疑问，数字技术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摄取、生成、存储和处理

各种文化元素的能力，极大提高了文化产业生产和运行效率。但需要注意

的是，虽然数字化工具和呈现形式固然重要，但文化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

依然要提升文化底蕴，不能忽视其本质的文化内涵。另一方面，目前我国

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也正处于初级阶段，与之嵌套的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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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伦理、道德过载、信息茧房、监管盲区等风险也应时刻保持警惕。 

 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0675


